
附件1

桃園市113學年度資深優良族語教師獎勵計畫申請表 
一、基本資料 

姓名 編號 （由原教中心填寫） 

身分證字號 性別 

服務單位 連絡電話 (自宅) 

(手機) 

E-Mail

戶籍地址 

通訊地址 

二、教學資料 
教學 

總年

資 

□10年 □15年 □20年
(每一年度均須檢附該年度任一所學校聘書或在職證明，二擇一) 

年 

資 

歷 

程 

表 

序

號 

學年度 任職學校 是否檢

附相關

資料 
(自我檢核)

序

號 

學年度 任職學校 是否檢

附相關

資料 
(自我檢核)

1 21 

2 22 

3 23 

4 24 

5 25 

6 26 

7 27 

8 28 



9 29 

10 30 

11 31 

12 32 

13 33 

14 34 

15 35 

16 36 

17 37 

18 38 

19 39 

20 40 

(原教中心填寫) 

符合年資(    ) 年  複查人員簽名： 

備註： 



附件2

桃園市113學年度資深優良族語教師獎勵計畫 

審查資料聲明書 

    本人（族語教師姓名）_______________聲明

所檢附之個人基本資料及所報繳相關證明文件皆為

屬實，若有不實情事，本人願意自負責任。 

簽名：_____________(親簽) 

身分證字號：_______________ 

中 華 民 國  113  年    月 日 



附件3(專用信封封面) 

郵遞區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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